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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林秀榮
電話：08-7371783
傳真：08-7371004
電子信箱：ptse7371783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屏東縣屏東市海豐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18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特字第1130957740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 (4945892_11309577402_1_4945892_11309577402_1.rar、

4945892_11309577402_1_4945892_11309577402_2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辦理112學年度第2學期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成長社

群「情緒行為輔導社群-備課工作坊」一案，請鼓勵貴屬

教師參加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縣112學年度第2學期特殊教育教師專業成長社群

「情緒行為輔導社群-備課工作坊」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實施方式：提供專業增能並透過教學研討與共備機制，協

助社群成員規劃以社會技巧為主的課程教學設計，每月1

場，共計3場次，學員應全程參與。

三、辦理時間：113年4月9日、5月7日及6月11日，下午1時30分

至4時30分。

四、參加對象

(一)指定出席學校：本縣112學年度情緒行為輔導會議受指定

出席，且具三級輔導或高需求個案學校，經評估仍需強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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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正向行為支持之應用，應薦派個案之特教教師、導

師、任課教師或輔導教師1名出席，並以會議受輔個案為

案例進行探究共備。

(二)自行報名：教師可依需求報名，需預先設定目標個案為

案例進行探究共備，依審核錄取參加，錄取順序：

１、109-112學年度曾參與本縣情緒行為輔導會議之學校教

師。

２、普通班任教情障生或有執行情緒行為輔導需求之一般

教師。

五、活動地點：屏東縣特殊教育資源中心。

六、參加會議之教師，請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報名。

七、請惠予參加會議之教師公（差）假登記，課務派代。

八、檢附實施計畫1份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特殊教育資源中心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11










